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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灌南县环境状况公报

一、水环境
（一）饮用水源
  灌南县县级饮用水源为北六塘河李集饮用水源地，备用水源为硕项湖。2021年，灌南县加大对饮用水源的监测力度，定期对饮用水源保护区开展巡查，排查污染源，保障饮用水源地水质安全。连云港市生态环境监测站每月对北六塘河、硕项湖开展水质监测，北六塘河饮用水源地2021年9月份水质超标，其余月份饮水水源水质均达标。

（二）河流
根据《2021年1-12月全市水环境质量状况通报》，我县7个国省考断面平均水质达达标率为100%，地表水优Ⅲ类比例达85.7%。其中，国考灌河大桥、陈港、新沂河南泓桥3个断面2021年平均水质达Ⅲ类标准；省考南六塘河武障河闸、盐河南闸、一帆河三口镇桥3个断面2021年平均水质均达Ⅲ类标准，唐响河项圩桥2021年平均水质为Ⅳ类。

二、大气环境
（一）大气质量
（一）空气优良率。2021年1-12月份，全县空气优良率达84.1%，同比上升3.7%，达到81.1%的约束性目标，在四县区中排名第一位。

（二）PM2.5平均浓度。2021年1-12月份，全县PM2.5平均浓度34.0微克每立方米，同比下降15%，达到37微克每立方米的约束性目标，在四县区中排名第一位。

（三）降尘量。2021年我县共有3个降尘量监测点，分别设置在县气象局、县生态环境局和苏州商贸城（原压铸机厂）。根据监测数据显示，1-12月份，全县3个点位平均降尘量达2.8 吨/（月.平方公里），达到年度降尘量5吨/（月.平方公里）的约束性目标。
三、声环境
2021年，全县区域环境噪声测点116个，年平均等效声级为53.6分贝，与2020年基本持平。县城区共布设功能区噪声点位8个，一类区年均值50.2分贝,二类区年均值55.5分贝 ，三类区年均值60.8分贝，四类区年均值61.4分贝，均符合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。2021年，县城区16条主要道路交通噪声年平均等效声级为60.5分贝，16干道各干道的平均等效声级均在70 dB（A）以下，符合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。
